
 

                                                                                              

 

 

 

证券代码：300047           证券简称：天源迪科           公告编号：2019-53 

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源迪科”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9 年 5月 29日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

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 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充分利用集团资金，支持公司经营发展，补充流动资金，提高融资效率，

根据公司实际资金需求，公司接受深圳市汇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

巨技术”）财务资助，本次财务资助以借款方式提供，借款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

以循环使用，在约定期限内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公司按不高于

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向汇巨技术支付利息。公司将与汇巨技术签订

借款合同，合同有效期限为 2018 年至 2020 年。 

（二）关联方情况 

深圳市汇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闵定举 

注册资本：1,600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高新中一道 9 号软件大厦 901-903 室 

成立日期：2007 年 8 月 10 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应用软件的技术开发与系统集成；计算机信息系统技术 

咨询；计算机配套产品的技术咨询；计算机信息系统技术维护；国内贸易；经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进出口业务。（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市汇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天源迪科的参股公司，天源迪科董事长陈友

先生同时担任汇巨技术董事长，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汪东升先生同时担任汇

巨技术董事。根据《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10.1.3 条，汇巨技术为公司关联法人。 

 

二、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财务资助金额：天源迪科向汇巨技术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 3,000 万元，

借款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以循环使用； 

2、财务资助期限：2018 年至 2020 年； 

3、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4、利息：天源迪科按不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向汇巨技术

支付利息； 

5、授权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为代理人，全权负责业务办理、

协议/合同签署等事宜，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不再逐笔审议。 

 

三、关联交易的累计情况 

2019 年 3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公司与汇巨技术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为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本次与汇巨技术关联交易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按照与同一关联

人在连续 12个月发生关联交易累计计算，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

根据《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10.2.4 条、 10.2.6 条、10.2.11 条，公司与汇巨

技术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交易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本次财务资助系双方平等、自愿协商形成，借款利率不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

同期贷款利率水平，由公司依照合同约定方式支付给汇巨技术。除应付利息外无



 

                                                                                              

 

 

 

其他额外费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就本次借款提供抵质押或担保。本次交易不

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

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的《关于接受财务资

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相关材料进行了事前审阅，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接受关联法人深圳市汇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借款方式提供财务资助，

能够充分利用集团资金，及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财务资助系双方平等、自

愿协商形成，在约定期限内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公司按照不高

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向汇巨技术支付利息，除应付利息外无其他

额外费用，交易定价公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就本次借款提供抵质押或担保，

本次交易不存在与现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冲突之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接受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5 月 29日  


